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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ECOM POWER AND CONSTRUCTION LIMITED
澳能建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3）

自願公告
收購電動汽車業務公司之49%股權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最新
業務發展的最新情況。

收購事項

於2021年2月，MECOM Hung Yip與MS Holdings及Pedro Moreira dos Santos先
生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MECOM Hung Yip同意購買，而Pedro Moreira dos 
Santos先生同意出售待售股份，佔MS E.Mobi股權的49%。

MS E.Mobi為一家於2016年7月18日在澳門成立之公司，且於緊接收購事項前
由MS Holdings及Pedro Moreira dos Santos先生分別持有10%及90%權益。MS 
E.Mobi從事電動汽車業務，為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分銷商及電動汽車充電網絡
解決方案顧問。

於2021年2月完成收購事項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MS E.Mobi由MECOM Hung 
Yip、MS Holdings及Pedro Moreira dos Santos先生分別持有49%、10%及41%權
益。MS E.Mobi於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內入賬列作擁有49%股權之聯營公司。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MS Holdings及Pedro Moreira dos 
Santos先生均為獨立第三方。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故該交易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
章項下本公司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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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MS E.Mobi為EFACEC開發及製造的電動汽車充電產品的澳門及香港獨家分銷
商。分銷權協議已連續生效第二個三年期。除銷售電動汽車充電裝置外，MS 
E.Mobi亦自2017年起負責為EFACEC基礎設施提供技術服務及維護。

EFACEC從事電動汽車業務，為私營及公共部門、快速及無線電領域提供全系列
電動汽車充電裝置。自2016年起，憑藉逾30年的電力電子技術經驗，EFACEC
將該技術加入其大功率電動汽車充電裝置產品系列中，該等充電裝置適用於遠程
車輛及可提供1,000伏特(V)的高電壓。EFACEC繼續開發功能強大、可靠且環保
的充電系統，旨在滿足要求較高的能源基礎設施及可持續工業增長需求。於2020
年，EFACEC的電動汽車充電裝置已在逾43個國家安裝，包括美國及英國。

經參考近期於2021年2月推出的新型電動出行解決方案，EFACEC展示了透過數
字連接增強的新產品、且透過提供更多充電解決方案、縮小體積佔地、專注於可
靠性、耐用性及高性能使該等產品更具環境效益。新產品擴展HV350在直流(DC)
充電領域的範圍，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電動汽車充電裝置。這是適用於350千瓦
大功率超快速充電裝置的解決方案，可為所有電動汽車充電及最多2輛電動汽車
同時充電。

本集團在高壓變電站建設及系統安裝項目（包括變頻供電）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
識，其一直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之一。聯合其能源項目合夥伴（一家在香港註冊
成立的公司，為一家德國公司的附屬公司），本集團一直在探索新能源相關項目的
新商機，並進一步擴大其業務規模。於收購事項後，本集團將獲得更全面的電動
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和大功率電動汽車充電裝置的技術知識。

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符合本公司的業務目標，並表明本集團進軍電動汽車充電業務
的行動再下一城，從而為本集團的長遠發展提供機遇。憑藉MS E.Mobi與澳門註
冊成立的公用事業公司及EFACEC建立的長期關係，董事希冀通過攜手於粵港澳
大灣區開發電動汽車充電項目，為訂約雙方帶來巨大的協同效應及商業利益。

董事會謹此表明，概無就訂立收購事項作出本集團的溢利預測或估計。

本公司股東與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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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收購待售股份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澳能建設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1183）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分銷權協議」 指 EFACEC及MS E.Mobi就委任MS E.Mobi為EFACEC
所製造的電動汽車充電產品的澳門及香港分銷商而
訂立的日期為2016年11月14日的分銷權協議

「EFACEC」 指 EFACEC Electric Mobility, S.A.，一家於1948年8月
12日在葡萄牙成立並存續的公司，其絕大部分股份
由葡萄牙共和國政府持有

「股權轉讓協議」 指 MECOM Hung Yip（作為承讓人）、Pedro Moreira 
dos Santos先生（作為轉讓人）及MS Holdings就收購
事項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電動汽車」 指 電動汽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MECOM Hung Yip」指 MECOM Hung Yip Limited，本公司的一家直接全資
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MS Holdings」 指 M O R E I R A  D O S  S A N T O S  G E S T Ã O  D E 
PARTICIPAÇÕES SOCIAIS LDA.，一家於澳門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發行股份由Pedro Moreira dos 
Santo先生及其配偶分別持有51%及49%



4

「MS E.Mobi」」 指 M O R E I R A  D O S  S A N T O S  M O B I L I D A D E 
ELÉCTRICA LDA.，一家於澳門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

「Pedro Moreira dos 
 Santos先生」

指 FERNANDO MOREIRA DO SANTOS, PEDRO 
LUÍS，葡萄牙籍人士及澳門居民

「待售股份」 指 49,000股MS E.Mobi股份，佔MS E.Mobi股權的49%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澳能建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林錫

香港，2021年3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林錫先生及蘇冠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寶
儀女士、張翹楚先生及廖永通先生。


